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 

校園傳染病防疫專責應變小組第 4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10月 3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二、地點：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陳俊郎校長、麥雅欽主任、葉雯萍主任、王敏如主任、杜玫潓主任、
朱嘉凰主任、傅佳君主任、蕭百利護理師、陳美靜護理師、黃佳媛組長、
楊政峯教師代表、陳鵬宇會長 

四、主席：陳俊郎校長                   會議記錄： 黃佳媛 

五、業務報告：  

   (一)依 111年 8月 29日高市教健字第 11136501700號。 
1.9月 12日起實施校園防疫新制，重點說明如下： 

(1)針對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實施 7天居家照護，期滿無症狀可入校
上課。 

(2)針對確診者(或快篩陽性個案)的同班同學及教師，學校提供 1劑快
篩試劑，快篩陰性無症狀者可上課，如有症狀應儘速就醫。 

(3)針對與確診者(或快篩陽性個案)摘下口罩共同活動15分鐘以上(如
社團活動等)，學校提供 1劑快篩試劑，快篩陰性無症狀可上課，如
有症狀應儘速就醫。 

(4)上開所列規定，仍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規定辦理。 
2.為加強防疫措施，請貴校配合如下工作： 

(1)定期量測體溫，有發燒立即返家，學校並確認有無就醫或快篩。 

(2)各類課程及活動（如課業輔導、營隊、社團、訓練等），經家長同

意參加，得採實體方式舉辦，並落實中央防疫規範辦理。 

(3)高、國中室內外場館開放租借；國小室內禁止租借，室外原則暫停

租借，例外授權學校防疫會議決議評估是否租借。 

(4)用餐使用隔板，採取固定座位，班級教室吹冷氣時應保持通風。 

(5)校園室內課程應全程佩戴口罩、戶外課程活動倘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亦應佩戴口罩。 

3.校外教學活動： 

(依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19日高市教健字第 11137178000號修改 

  國小及幼兒園校外教學活動維持以市內辦理為原則，如需跨縣市辦

理須經學校、學生及家長共同決議，並取得家長同意後辦理。) 

 

    (二)依 111年 8月 30日高市教社字第 11136515900號 

即日起至 111年 9月 11日，本市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短期

補習班若出現確診個案將比照學校應變措施辦理，將請私立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短期補習班開立暫停 3天實體課程證明予學生，以利學生請

防疫假及向就讀學校領取 1劑快篩試劑；暫停實體課程 3天後，如快篩

陰性無症狀可返學校及課照中心、補習班上課，如有症狀應速就醫。學

生若因同一確診案例已於學校領取過一劑快篩，則不重複領取。111年 9

月 12日起發生之個案即適用校園防疫新制。 



    (三)維持來賓、家長及訪客，經學校及幼兒園認定有入校必要者，入校時應

體溫量測及全程佩戴口罩。 

    (四)具有 COVID-19 感染風險者，不可入校（園）。 

    (五)禁止額溫≧37.5℃、耳溫≧38℃者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入校，並應確實

落實「生病不上班、不入校（園）」。 

    (六)全校（園）師生除用餐、飲水外，應全程佩戴口罩並維持社交距離。 

    

六、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校確診同住家人第八天是否快篩陰，才可入校一案，請討論。 (9/15

已開線上會議，半數以上委員同意，請追認。) 

說明： 

一、之前防疫會議的決定，確診同住家人，第 8天無症狀可入校上課，但

沒有強調是否快篩。 

二、最近的中央的規定上沒有另外規定，所以依照 111年 5月 9號的中央

規定，需快篩陰性方可入校。 

三、故為了全校教職員生的健康，確診同住家人第八天需快篩陰再入校。 

決議：通過。 

 

案由二：依照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調整防疫措施(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QA，同班同學確診，第 2天如未快篩進校後處置一案，

請討論。 

說明： 

一、 疫情調整防疫措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QA，第 6-8項說明如下。 

序號  問題 回答 

6 實行新制度
後，班上出 
現確診或快
篩陽性個
案，該班級其
他人員的快
篩時機？ 

依指揮中心建議，班上同學確診或快篩陽性，如有疑
似症狀可篩檢，如無症狀則以快篩陽性當日為第 0 
天，其他同學及教師在第 2 天篩檢。 

7 續上題，若上
述教職員 工
生於 3 個月
內已確 診，
還需要配合
快篩？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已確診康復者 3 個
月內免篩檢，3 個月後回復原篩檢頻率。 【確定病
例符合解除隔離條件，且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無
症狀 者適用)15 天(含)以上至 3 個月內者，得免除
篩檢】 



8 續上題，學校
須由誰來 叮
嚀快篩?上述
教職員 工生
返校前的快
篩結 果，是
否需先行提
供學 校檢
視？ 

1.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降低 
校園染疫風險，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安全，校園防疫
工作是需要大家一起合作，學校除持續落實入校前量
測體溫及各環境空間場域定期清潔消毒外、教職員工
生也要遵守「生病不上班，不入校園）」原則。  
2.各級學校係由防疫長指揮督導全校所有業務之防
疫決策與措施，並由防疫專責小組負責訂定及執行教
職員工生健康監測計畫及異常追蹤處理機制，倘學校
需律定叮嚀快篩人員，可透過防疫專責小組召開防疫
會議進行研議與確認。  
3.快篩屬自主健康監測之防疫措施，採不強迫、不檢
查為原則；教職員工生快篩陰性無症狀可上課， 快
篩陽性或有症狀應儘速就醫。 

二、 依照上述說明，為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安全，請同學及教師在第 2 天

篩檢。 

三、 由導師協助叮嚀學生快篩，如學生沒快篩還是到校，有症狀立即請家

長接回就醫快篩，若有需要者可在健康中心隔離區等候，如果沒症狀

正常上課，但請寫填絡簿或通知家長晚上補篩，並落實清消及學生個

人的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 

決議：通過，還未快篩之學生，請使用隔板上課，以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安全。 

 

案由三：請總務處評估，把兩台量測體溫器掛在側門殘障坡道外牆一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目前是每日請導護志工老師移動，希望可以向大門的量測體溫器一樣

固定。 

二、 避免風吹日曬，希望可以加蓋。 

決議： 因考慮安全問題，再議。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9點 35分    

 

 

 

 

 



 


